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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件事，法律界
人士也发表了看法。

江苏钟山明镜律师
事务所贾政和律师认为，
一般而言，小区内的管网
属于公共设施，产权属于

业主共有，但也有特殊情
况。清江花苑小区液化气
管网的产权要看买房合同
上是如何约定的，同时要
考虑业主为管网交纳的费
用占管网建设总投资的多
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
能明确产权归属。贾政和

同时认为，液化气、天然气
不纯粹是商品，出现这类
问题时需要公共事业部门
的介入，最好采取协调解
决的方式。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眭鸿明教授也认为，小区
液化气管网的产权要依据
买房合同来看，但如果合
同上在这一块没有明确的
规定，这就要根据有利解
释原则来解释合同，即向
着有利于接受方 （业主

方）的立场解释合同。
而有关专家告诉记

者，物权法迟迟未能出
台，管网归属也是其中一
个关注的焦点，争论很
大。如果用户缴的集资费
建成设施产权归用户，就

存在用户有受益权的问
题，用户应当成为股东或
资产租赁人，而这在以往
实际操作中从未出现过。

专家提出，最好物权
法能够明确这些管网设
施的归属，各地也能出台

相应规定，明确经营商对
这些管网只有使用权和
维修义务，一旦需要转让
调整，这部分资产也应和
保供义务一起无偿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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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江：管网是我们的，转让还可以要高价，不愁
■港华：改造管网要搭钱，如果百江漫天要价，不谈
■业主：我们缴了集资费，管网不属于我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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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清江花苑小

区内也颇不宁静。
就在昨天下午，清江

花苑物业公司负责人朱
主任与业委会代表郭步
宏一同来到位于迈皋桥
的百江液化气公司，将早
已拟好的公函正式递交
给百江公司。公函在“希
望百江公司理解全体业

主的要求、重新明确小区
内液化气管网的产权问
题、尽快解决与港华之间
的问题”等内容基础上，
还增加了“请 10日内给
一个回函”的要求。据了
解，百江公司行政部工作

人员签收下这封函件，除
了答应 “交给领导之
外”，暂时未给出任何答
复；业委会还将这封函件
另抄报了一份送与南京
市政公用局燃气管理处。

郭步宏告诉记者，这

封公函的目的是希望能
促动百江、港华、小区业
主代表、燃管处四方坐到
谈判桌上来，将难处、问
题都摆出来，通过几方协
商解决问题。

同时，记者了解到，前

天下午，清江花苑业委会
也展开讨论：如果百江等

继续“按兵不动”，事情没
有任何进展，那么有个别

业主将会采取一些过激行
为，如拒不缴纳液化气费
用等等。当然，业委会不会
挑唆、鼓动业主采取这样
的方式，但一旦真的发生，
业委会将不会出面调解。
“激化问题最终是

为了解决问题。”郭步宏
也显得很无奈，“我们非
常希望能够通过几方协
调圆满解决此事，而不必
弄成很对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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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有关业内人士

处了解到，实际上，如果
管道液化气此次不涨价，
那么百江很可能会更愿
意促成管道液化气转换
天然气，原因是百江经营
管道液化气一年要亏250
万元，无疑是一块“烫手

山芋”，想早点抛出去是
人之常情。

此前百江之所以不肯

无偿进行两气转换，主要
也是对管道液化气调价寄
予希望。此次百江如愿上
调了液化气价格，这就使
得百江心态发生了变化：
反正价格可以上调，或许
今后这笔不良资产能变成

优质资产，转让时就可以
提出更高的价格了。

而对经营天然气的港
华而言，为这些用户进行
转换本就收不到开户费，
还要再出资改造管网，如
果百江再漫天要价，双方

怎么可能谈得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对此次管道液化气突然
涨价的行为，很多用户表
示不解。清江花苑的一位
用户就提出，按照有关规
定，居民生活用管道燃气

价格变动，要由市县
（M） 物价局组织听证。

但是这次根本就没有开
听证会，是否属于价格违
规呢？

记者就此采访了江苏
省物价局工价处。有关人
士答复说，民用管道燃气
并未特别规定只是人工
煤气或天然气，管道液化
气也应包含在内，只不过
其占的份额较小，影响相
对低。如果是江苏省统一
调整此类价格，按理说是

要开听证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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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为啥要突然
上涨管道液化气的价
格，南京市物价局工价
处负责人也是一脸无
奈：
“管道液化气上次

调价是在2003年1月，
当初的气源价格是每
吨3500元；现在已经
涨到每吨5000元左右，
不调价管道液化气经
营企业受不了。南京
百江从去年就开始申

请调价，从保护用户
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
一直硬压着不让调。现
在瓶装液化气价格都已
经奔90元/瓶以上了，
管道液化气再不调价，
物价局面临的压力太大

了。”他表示。
采访中，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此次涨价
前，物价部门对管道液
化气经营企业的成本调
查和成本论证都做过
了，即便调整后的价

格，管道液化气经营企
业还处于亏损状态。在
谈到两气转换问题时，
他说，虽然涨价了，但
物价部门仍将配合市政
部门尽力协调两气转换
工作，如果此次调价后

百江对两气转换的态度
急转，今后将对其涨价
申请从严批准。

南京市燃管处负责
人则明确表态，对于管
道液化气转换天然气的
问题，目前他们正在积
极协调；但是这次涨价

为他们的协调增加了很
大的难度。不过，这个
“难度”不能成为置换
的阻力，无论如何，协
调是不会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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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士分析，虽然

管道液化气价格是影响两
气转换成败的一大原因，但
卡住两气转换的最大瓶颈
还是管网的资产归属问
题———用户缴了集资费，百
江用它建起了管网设施，可
这些设施的产权却属于百

江，而不是用户。
百江对此解释说，如

果产权不归他们所有，那么
这些管网、设施的维修找
谁？而且长期以来，气价始
终倒挂，按理说供气商靠卖
气赚钱，但他们却卖气亏

损，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其实，不止是管道液

化气，管道天然气（管道
煤气）、供电、自来水、电
话等都存在这类问题，解
决起来也非常复杂。如果
将产品价格理顺，管网产

权归用户或政府，那么转
换时就简单得多。

如果管网产权属于
百江公司，对于广大管道
液化气用户而言，最大的
困惑就是，当初缴纳的
3500元买到的到底是什

么？据了解，百江公司都
是和开发商签的合同，内
容也各不一样，其中高教
新村、黄埔花园的管网产
权合同中就明确标明产
权属于用户（开发商），
而其它管道液化气小区

都是买的使用权。
缴 3500元集资费，

只能享受一定的优惠供
气价格，其他方面却无
任何话语权，小区业主
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郭步宏说，这样的合同
是开发商与百江签署
的，开发商不能代表业

主，这样的合同他们不
愿承认，希望与百江公
司重新明确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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